本縣公共建設落後5%以上之標案11月檢討會

1、 主席致詞

2、 業務單位報告
3、 討論事項
（1） 99年11月（截至99.11.15）異常案件經統計尚有27件進度落後5%以上，逐一由各工程主辦機關單位依序就個案提出工程停工、解約及進度落後原因與因應對策等相關說明。

（2） 請各工程主辦機關單位將工程停工、解約及進度落後原因與因應對策等相關說明依規填列，否則依本案會議紀錄簽請各工程主辦單位主管核處。
（3） 並請竹東鎮公所—麻園幹線排水改善工程、五峰鄉公所—清泉二號道路災害復建工程及竹122線34K+700上方災害復建工程等三項工程之監造單位及承攬廠商派員列席。
4、 主席裁示

5、 臨時動議

6、 散會
